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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1954.htm 得民法（民诉）者获

天时 得刑法（刑诉）者占地利 三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

权利罪 （ 2000 ．卷二．多． 71 ．）下列哪些行为构成故意

杀人罪？ A 甲在实施抢劫之后，为了灭口，将被害人杀死 B 

乙强奸某女，引起某女自杀 C 丙与丁通奸多年，某日，丙要

丁杀死其夫，丁不同意。丙毒打丁，并砸毁其家中物品，扬

言如果丁 2 日内不能杀死其夫，就要丁自杀，丁因不忍心杀

夫而自杀身亡 D 某男与某女相约自杀，欺骗某女先自杀后，

该男逃走 参考答案： ACD 本题考点：故意杀人罪的认定 正

解思路：故意杀人罪是刑事司法实践当中的常见罪名，在认

定此罪时要把握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紧扣刑法所规定的故意

杀人的构成要件。 根据刑法第 232 条的规定，故意杀人罪是

年满 14 周岁的人，出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，客观上实

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，侵犯了公民生命权的犯罪。 

选项 A 是明显的故意杀人，出于灭口的动机，将抢劫被害人

杀死，已经侵犯了被害人的生命权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 选项

B 、 C 、 D 都涉及到自杀当中应划清的界限。 选项 B 当中的

强奸后引起某女自杀的，是因为犯罪行为而引起他人自杀，

应当依所犯之罪定罪，把致人自杀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

在量刑时予以考虑。所以，乙应当定强奸罪而非故意杀人罪

。 选项 C 当中，丙凭借与丁的不正当关系，以暴力、胁迫手

段故意造成丁心理和精神上的巨大恐惧，致使丁自杀身亡，

丙主观上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暴力、胁迫



行为，造成了丁自杀的结果，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。 选项

D 当中某男与某女相约自杀，这种案件比较复杂，在实践当

中应根据自杀的起意、自杀过程及自杀的后果等情况进行处

理。题意中某男实际是欺骗某女自杀，而后自己逃走，这实

际是一种变相的杀人行为，所以他的行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

。 举一反三：选项 A 还涉及到数罪并罚的问题，行为人实施

了抢劫和杀人两个行为，分别触犯了两个罪名，应认定为抢

劫和故意杀人罪。如果行为人是在抢劫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

使用暴力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

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》，应当以抢劫

罪定罪处罚。 （ 2000 ．卷二．单． 4 ．）甲为上厕所，将不

满１岁的女儿放在外边靠着篱笆站立，刚进入厕所，就听到

女儿的哭声，急忙出来，发现女儿倒地，疑是站在女儿身边

的４岁男孩乙所为。甲一手扶起自己的女儿，一手用力推乙

，导致乙倒地，头部刚好碰在一块石头上，流出鲜血，并一

动不动。甲认为乙可能死了，就将其抱进一个山洞，用稻草

盖好，正要出山洞，发现稻草动了一下，以为乙没死，于是

拾起一块石头猛砸乙的头部，之后用一块磨盘压在乙的身上

后离去。案发后，经法医鉴定，甲在用石头砸乙之前，乙已

经死亡。依此情况，甲的行为构成何罪？ A 过失致人死亡罪

B 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（既遂）数罪 C 过失致人死

亡罪与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数罪 D 故意杀人罪 参考答案： C 

本题考点：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认定 正解思路：

根据我国刑法第 233 条规定，因为过失致他人死亡的，以过

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。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主观上因疏忽

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，客观上所实施的行为造成了他人



死亡的结果而成立的犯罪。 在本题当中，甲用力推乙，主观

上对乙死亡的结果抱有过失的心理，而非故意，客观上造成

了乙死亡的结果，应当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。而甲后来以

为乙没死，又用石头猛砸乙的头部，之后用磨盘压在乙的身

上，这些行为反映出甲此时的主观态度是希望乙死亡的结果

发生，客观上又实施了行为，只是由于对于认识错误而未遂

（关于认识错误在前面总则部分已有叙述）。 因此，甲出于

两种主观心理，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，触犯了两个罪名，应

予数罪并罚。 （ 2002 ．卷二．单． 8 ．）甲于某日晨在路边

捡回一名弃婴，抚养了 3 个月后，声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

以 3000 元卖给乙。如何认定甲的行为？ A 甲的行为构成遗弃

罪 B 甲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 C 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D 甲的

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参考答案： D 本题考点：拐卖儿童罪的

认定及与其他罪的界限 正解思路：根据我国刑法第 240 条的

规定，拐卖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，拐骗、绑架、收买、

贩卖、接送、中转儿童的行为。行为人只要具备其中的行为

之一就可构成拐卖儿童罪，因此在本案当中，甲将婴儿卖给

乙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。 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、年幼、患

病或者其他没有生活能力的人，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，

情节恶劣的行为。而甲所出卖的婴儿只是其捡来的弃婴，甲

对该婴儿并没有扶养义务，所以甲不构成遗弃罪。 拐骗儿童

罪是指用蒙骗、利诱或者其他方法使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

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，该婴儿在被甲捡到之时就已经

脱离了其监护人的监管，所以甲不可能构成拐骗儿童罪。 根

据我国刑法第 265 条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虚

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



为。甲虽然虚构婴儿是自己新生的事实，隐瞒了捡来的弃婴

进行出售的真相，但是其真正取得财物并不是因为虚构事实

和隐瞒真相的行为，而是出售孩子的行为，因此本题不能认

定是诈骗罪。 因此，选项 A 、 B 、 C 都是错误的。 举一反三

：在拐卖过程当中致被害人死亡的，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、

儿童罪，属于刑法第 240 条规定的情节严重。 除了造成被拐

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、死亡或者有其他严重后果

这一情形之外，其他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有：（ 1 ）拐卖妇

女、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；（ 2 ）拐卖妇女、儿童 3 人以上

；（ 3 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；（ 4 ）诱骗、强迫被拐卖的

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；（ 5 

）以出卖为目的，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、

儿童的；（ 6 ）以出卖为目的，偷盗婴幼儿的；（ 7 ）将妇

女、儿童卖往境外的。 四、侵犯财产罪 （ 2000 ．卷二．单

． 30 ．）甲乙共同盗窃，乙在现场望风，甲窃取丙的现金

3000 元。丙发现后立即追赶甲和乙，甲逃脱，乙被丙抓住后

对丙使用暴力。致丙轻伤。甲与乙的行为构成何罪？ A 甲与

乙只构成盗窃罪 B 甲与乙均构成抢劫罪 C 甲构成盗窃罪、乙

构成故意伤害罪 D 甲构成盗窃罪、乙构成抢劫罪 参考答案：

D 本题考点：盗窃罪的认定以及转化型抢劫罪 正解思路：首

先，甲、乙共同盗窃构成盗窃罪。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，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，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

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

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》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“数额较大”

，以五百元至二千元为起点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可以根

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，在此数额幅度内，



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。 其次，根据刑法第 269 条“犯盗窃、

诈骗、抢夺罪，为窝藏赃物、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

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”，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。这

即是转化型抢劫罪。乙在甲逃脱后对前来抓捕的被害人丙使

用暴力，这是与甲共同犯罪以外的行为，因此，其行为转化

为抢劫罪，而甲则定盗窃罪。 举一反三：（ 1 ）抢劫罪与盗

窃罪、抢夺罪、敲诈勒索罪的区别。第一，侵犯的客体上，

抢劫罪同时侵犯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利，而抢夺罪、盗窃罪

则不侵犯人身权利，敲诈勒索罪虽然也威胁人身权益和其他

权益，但是并非抢劫罪的当面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；

第二，犯罪手段上，抢劫罪是当场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以其

他方法，盗窃是秘密窃取，抢夺是乘人不备，公然夺取，敲

诈勒索罪是使用威胁、要挟的方法，迫使被害人当场或者限

期交出财物。第三，在数额上，抢劫罪未规定起点数额，而

盗窃罪、抢夺罪、敲诈勒索罪都将数额情节作为认定犯罪的

必要条件。 （ 2 ）抢劫罪法定加重情节的内容。刑法第 263 

条共规定了 8 项，包括：入户抢劫的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

劫的，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，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

额巨大的，抢劫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，

持枪抢劫的，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、救灾、救济物资的。

有这些情形的，将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

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（ 2000 ．卷二．单． 8 ．）李某

多次尾随盗伐林木人员，将其砍倒尚未运走的林木偷偷运走

，销赃获利数千元。此外，他还盗伐了他人自留地、责任田

等地边田坎种植的零星树木５个多立方米。对李某的上述行

为应当如何定罪处罚？ A 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B 以盗窃罪



定罪处罚 C 以盗伐林木罪和盗窃罪定罪，实行数罪并罚 D 以

盗伐林木罪、盗窃罪和销售赃物罪定罪，实行数罪并罚 参考

答案： B 本题考点：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的界限 正解思路：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》第 9 条规定，将国家、集体、他人所有并已经伐

倒的树木窃为己有，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、自留地种植的

零星树木，数额较大的，以盗窃罪定罪处罚。 举一反三：盗

窃罪的法定加重情节，刑法第 264 条规定了 2 项，包括：盗

窃金融机构，数额特别巨大的；盗窃珍贵文物，情节严重的

。 （ 2002 ．卷二．单． 9 ．）李某系 A 市建设银行某储蓄所

记账员。 2002 年 3 月 20 日下午 下班时，李某发现本所出纳

员陈某将 2 万元营业款遗忘在办公桌抽屉内 ( 未锁 ) 。当日下

班后，李某趁所内无人之机，返回所内将该 2 万元取出，用

报纸包好后藏到自己办公桌下面的垃圾袋中，并用纸箱遮住

垃圾袋。次日上午案发，赃款被他人找出。对此，下列哪一

说法是正确的 ? A 李某的行为属于贪污既遂 B 李某的行为属于

贪污未遂 C 李某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 D 李某的行为属于盗窃

未遂 参考答案： C 本题考点：盗窃罪、贪污罪的界限以及盗

窃罪的犯罪形态 正解思路：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

用秘密窃取的方法侵犯公私财产权，数额较大的行为，而贪

污罪的行为方式也有通过盗窃方式占有国有财产，区分的关

键在于主体和犯罪行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。在本题当中，李

某系建设银行某储蓄所的记账员，是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，

因题意中未作具体交待，在此不便定论。 本题的难点与关键

在于“利用职务之便”的理解。“利用职务之便”是指行为

人利用其职责范围内主管、经手、管理公共财产的职权所形



成的便利条件，假借执行职务的形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，而

不是因工作关系或主体身份所带来的某些方便条件，如因工

作关系而熟悉环境，凭借工作身份易于进出某些单位等等，

因此在本题当中，李某只是利用工作所带来的进出作案环境

的方便而不是其主管、经手、管理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，故

此不能认定为贪污，而且李某所窃取的财物数额亦达到追诉

标准，故此应认定为盗窃。盗窃属于结果犯，只要行为人将

财物置于其实际占有控制之下，就构成既遂，所以李某将所

盗款项藏匿，已经将财物置于其实际控制之下，应认定为既

遂。 （ 2004 ．卷二．单． 5 ．）个体户甲开办的汽车修理厂

系某保险公司指定的汽车修理厂家。甲在为他人修理汽车时

，多次夸大汽车毁损程度，向保险公司多报汽车修理费用，

从保险公司骗取 12 万余元。对甲的行为应如何论处？ A 以诈

骗罪论处 B 以保险诈骗罪论处 C 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D 属于民

事欺诈，不以犯罪论处 参考答案： A 本题考点：诈骗罪的认

定及其与合同诈骗罪、保险诈骗罪的区别 （待续）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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